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洛陽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www.sse.com.cn)刊
登之《洛陽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關於控股股東提供資金代付的公告》，僅供
參閱。

特此公告。

承董事會命
洛陽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張沖

董事長

中國 •洛陽
二零一八年五月三日

於 本 公 告 日 期，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包 括 四 名 執 行 董 事： 張 沖 先 生、
倪 植 森 先 生、 王 國 強 先 生 及 馬 炎 先 生； 一 名 非 執 行 董 事： 謝 軍 

先生；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晉占平先生、劉天倪先生、葉樹華先生
及何寶峰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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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提供资金代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公司与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洛玻集

团”）签署《资金代付合同》。洛玻集团同意给予本公司资金代付支持，

资金代付合同项下代付资金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6,000万元，以双方实

际发生额为准。 

●除上述交易外，本公司于 2018 年 1月 26日与洛玻集团签署《资

金代付合同》，合同有效期至 2018 年 3月 31日。于合同有效期内，本公

司与洛玻集团实际发生额累计为人民币 7,544.76万元已按期归还。 

 

一、控股股东提供资金代付情况概述 

于 2018 年 5 月 3 日，本公司与控股股东洛玻集团签署《资金代付合

同》。据此，洛玻集团同意为本公司及本公司附属公司与供货商、工程及

劳务提供方等之间的付款订货及应付款项结算提供支持，代本公司及本

公司附属公司先行按照买卖合同项下约定支付应付款项。资金代付合同

项下代付资金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以双方实际发生额为准。 

于同日召开的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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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司与洛玻集团签署资金代付合同的议案》，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张冲、谢军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为关联方洛玻集团向本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财务资助的利

率水平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且本公司对该项

财务资助不提供抵押或担保。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

实施指引》第五十六条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洛玻集团情况 

洛玻集团，本公司控股股东。 

成立时间：1996 年 12 月 25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8,674 万元 

公司注册地：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唐宫中路 9号 

法定代表人：彭寿 

经营范围：玻璃及相关原材料、成套设备制造。玻璃用石英砂、岩

矿开采、销售。玻璃深加工。玻璃加工的技术服务、咨询服务。本企业

或本企业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和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或本企

业成员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

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承办本企业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及开发本

企业“三来一补”业务。承包建材行业的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

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的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工程、

生产及技术服务的劳务人员。 

三、《资金代付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双方名称 

甲方:洛玻集团 

乙方: 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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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金代付的内容 

甲方同意给予乙方应付款项结算提供支持，为乙方及其附属公司与

供货商、工程及劳务提供方等之间的付款订货及应付款项结算提供支持，

代乙方及其附属公司先行按照合同项下约定支付应付款项。 

依据乙方及其附属公司生产经营需要，乙方及其附属公司与供应商、

工程及劳务提供方等签订合同，就合同价款、支付金额和期限等进行约

定。甲方、乙方及其附属公司、供应商、工程及劳务提供方等依据合同

签署三方资金代付协议书，该协议书为本合同组成部分。 

3、代付资金额 

本合同项下代付资金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以双方实际

发生额为准。 

4、代付费用的确定及费用支付 

双方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确定代付费用，原则上按照不高

于代付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根据实际使用天数

计算利息（代付费用）。 

买卖合同履行完毕两个月内，乙方应按照甲方的要求将甲方代为支

付的款项和利息支付到甲方指定账户。 

无论何种原因导致买卖合同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乙方均有义务按

照甲方书面通知要求将甲方代为支付的款项退回给甲方。 

乙方对上述资金代付不提供任何担保和反担保。 

5、生效条件与有效期 

本合同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印章后生效。有效期至 2018 年 6

月 30日。 

四、该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4 

本公司按照不高于代付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获得资金支持，补充流动资金，拓宽融资渠道，有利于在保证正常运营

的前提下降低财务费用。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亦不会对本公司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决议。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5 月 3 日 


